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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文件

立法會 CB(1)1543/01-02(01)及 (02)、 CB(1)1113/01-
02(02)、 CB(1)1114/01-02(01)、 CB(1)626/01-02(01)
及 (02)、CB(1)344/01-02及CB(1)1112/01-02(02)號文
件

25.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2年 2月 26日舉行
的特別會議上討論有關 “銀行業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的
議題。他表示，事務委員會將繼續討論在前次會議席上

提出的問題，特別是經修訂的《銀行營運守則》(“守則 ”)
在保障消費者方面的成效和執行機制是否足夠的問題，

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在保障銀行業消費者方
面所擔當的角色。

26. 主席歡迎金管局、財經事務局、香港銀行公會 (“銀
行公會 ”)、存款公司公會及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 ”)的代
表出席會議。他隨即邀請有關代表就此議題發表意見。

與委員進行的討論

改善投訴處理機制的措施

27. 多名委員關注到銀行界的消費者投訴個案數目持續
上升。他們從政府當局的資料文件中察悉，在 2002年第
一季，金管局共接獲 479宗有關客戶對認可機構作出的投
訴。與 2001年接獲的 880宗投訴比較，該數字已超過該年
投訴總數的一半。此外，消委會在 2002年首 5個月已接獲
共 468宗與金融服務有關的投訴。

28. 何俊仁議員表示，這個情況值得業界和政府當局特
別注意。他認為客戶投訴個案的數字急劇上升，部分可

能是由於市場的激烈競爭所致。何議員表示，銀行業能

否興旺，視乎銀行是否有信譽，以及具備專業精神和恪

守高水平的業務守則，民主黨促請銀行業加強工作，透

過加倍自律，以保障客戶的權益。他建議金管局應加強

監察銀行業的自我規管架構，並讓市民，例如關注消費

者權益的團體，參與有關過程。儘管金管局擔當的主要

角色是作為認可機構的監管者，但由於其他金融規管機

構的工作，例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
已演變至包括對其受規管者的審慎和操守監管，何議員

認為金管局有必要因應銀行業的發展，檢討其在保障消

費者方面的角色。他進一步表示，雖然當局無需即時擴

大金管局的法定權力，以擔當保障消費者的角色，但金

管局應進行更多研究，並就有關的事宜諮詢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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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單仲偕議員同意，市民預期銀行業會加強現有的處
理投訴機制。劉慧卿議員亦贊同何俊仁議員的意見，認

為銀行業應加強自我規管的工作，以增加對消費者提供

的保障。她認為，業界應制訂妥善的投訴處理制度。為

加強透明度和增強公眾對該制度的信心，劉議員建議認

可機構應向業界組織匯報所接獲的投訴個案數字，以及

他們處理該等個案的手法，並定期向市民公布有關資

料。劉議員相信，一個具透明度的投訴處理制度，可令

銀行更瞭解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需要，並從而有助避

免投訴的出現。

金管局

30.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表示，金管局在保障
消費者方面所擔當的角色，與銀行業的自我監管工作相

輔相成。為促進業界更積極地進行自我規管，金管局會

繼續與業界組織緊密合作，提高認可機構對該守則的遵

從程度，以及加強處理客戶投訴的機制。他亦察悉何俊

仁議員的建議，即對於監察銀行業加強保障消費者方面

的工作，應提高市民的參與程度，他並表示，金管局會

進一步研究該項建議。

31.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同意，銀行業進行自我規
管對於加強保障消費者至為重要。她並表示，除訂明認

可機構須遵從的業務操守標準的該守則外，《銀行業條

例》 (第 155章 )訂有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條文。舉例而言，
《2002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賦予金管局更大權力，以監
管認可機構在進行其證券業務方面的操守。此外，根據

新制定的《證券及期貨條例》，在金管局發現認可機構

違反有關條文時，可把該等個案轉介證監會跟進，證監

會可向認可機構施行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罰款、譴責及

撤銷其註冊。因此，金管局在監管認可機構的操守方面

有較大的參與。政府當局會根據實施該兩條條例的經

驗，考慮是否適宜把金管局的權力擴大至規管認可機構

在從事其他活動方面的業務操守，以加強對消費者的保

障。

32. 銀行公會署理主席盧重興先生重申，競爭是令銀行
改善其客戶服務的主要動力。面對市場上日趨激烈的競

爭，銀行若不維持優質的客戶服務，在業務上便會有損

失。他強調，由於信譽是銀行賴以興旺的要素，銀行亦

須為本身的利益而認真及盡速處理每一宗投訴和查詢。

然而，對於劉慧卿議員的建議，即銀行應透露所接獲的

客戶投訴數字，以及銀行方面如何處理有關投訴的詳

情，盧先生表示有所保留。他強調，由於銀行每日接獲

多宗 “查詢 ”及 “投訴 ”，而其中很多可能並無根據，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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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或會誤導市民。銀行公會副主席銀行代表王冬勝先

生指出，銀行所接獲的大部分投訴已各自由銀行完滿解

決，這個事實反映銀行已認真處理其客戶的投訴，以及

客戶的利益已獲得充分保障。然而，要求銀行公布客戶

投訴數字的資料，或會對大銀行不公平，因為他們的客

戶數目眾多，所接獲的投訴自然亦會較多。

33. 存款公司公會主席霍肇滔先生表示，存款公司公會
無權要求其會員向公會提供有關其投訴的資料。他強

調，現行的投訴處理安排行之有效。然而，倘證實有此

需要，存款公司公會並不反對給予金管局較正式的權

力，以處理客戶的投訴。當局較適宜賦予金管局恰當的

紀律處分權力，例如 “點名批評 ”在業務方面有不當行為
的認可機構。

34. 劉慧卿議員察悉，根據一項由銀行公會在 2002年年
初進行有關客戶投訴調查顯示，在認可機構所接獲的投

訴中，只有 5.6%被視作 “有效投訴 ”，而其餘則被歸入 “查
詢 ”的類別。她亦注意到，在這些 “查詢 ”當中， 46.5%雖
由認可機構各自向有關客戶提供補償而獲得解決，但卻

被認可機構視作 “查詢 ”而並非 “有效投訴 ”。此外，劉議
員亦察悉，消委員已根據其本身的定義，編製客戶投訴

的統計數字。因此，劉議員詢問金管局有否界定 “客戶投
訴 ”的定義，並要求金管局就 2001年及 2002年首季所接獲
的 “有效投訴 ”及 “查詢 ”個案提供分項數字。她並詢問，
在這些投訴當中，有多少宗已獲得成功解決。

35.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澄清，金管局和銀行
公會所接獲的投訴，性質並不相同。一般來說，認可機

構能夠解決他們所接獲的投訴。但金管局所接獲的投訴

包括那些認可機構不能解決，而有關的投訴人通常感到

更受屈的投訴。因此，為 “投訴 ”訂出一個金管局及銀行
公會均能接納的客觀定義或會較難。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
行業拓展部 )強調，金管局須確保認可機構設有公平、具
透明度及有效的機制去處理客戶投訴。在金管局於 2001
年接獲的 880宗投訴個案中，超過 90%在金管局轉介後，
已由各自的認可機構完滿解決。目前，只有 19宗投訴個
案仍未解決，而所涉及的原因包括訴訟程序仍未完結、

需作進一步調查及調解。至於在 2002年首季所接獲的投
訴，金管局仍未分析有關的詳情。

36. 關於 “投訴 ”的定義，盧重興先生認為， “有效投訴 ”
應有事實根據，就是一間銀行確曾違反其與客戶簽訂的

服務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或違反法定條文、業務守則 (例
如該守則 )、規則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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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消委會總幹事陳黃穗女士表示，消委會並無有關投
訴人有否亦向金管局作出投訴的資料。但消委會並無把

投訴轉介金管局。因此，消委會和金管局所接獲的投訴

應不可能有所重覆。至於 “投訴 ”和 “查詢 ”的定義，消委
會在編製投訴數字時已就兩者作出清楚區別。 “投訴 ”會
顯示一名投訴人不滿意銀行的服務或經營手法。消委會

注意到，該會轉介銀行各自作出跟進的投訴，大部分已

由有關銀行完滿解決，雖然如此，陳女士指出，某些類

型的投訴經常重現。其中一個例子是銀行就追討信用卡

持有人的信用卡未償還款項而向他們收取極高的額外收

費。消委會已在先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中提出

有關加強保障銀行客戶的方法的意見，並會繼續與金管

局緊密合作，改善處理投訴的現行安排。

38. 陳鑑林議員察悉，關於對認可機構作出的投訴，金
管局在 2002年首季所接獲的投訴當中，超過 50%與其收數
手法有關。他促請金管局應採取行動，以解決此問題。

他詢問，金管局會否考慮公布那些接獲大量客戶投訴的

認可機構的名稱。就此，陳議員記得當局曾提出一項有

關向收數公司發牌的建議，以規管其業務。他並詢問當

局在落實該項建議方面的進展。

39.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在答覆時重申，《銀
行業條例》並無授權金管局就銀行在從事業務時作出的

錯誤行為而透露銀行的名稱。關於向收數公司發牌的建

議，他表示，該項建議由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常務
委員會 ”)在 2002年提出。常務委員會已就該項建議進行
公眾諮詢，並會在稍後落實有關細節。金管局支持該項

建議。保安局會負責擬備與該建議有關的立法修訂。

設立銀行業申訴專員的建議

40.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雖然處理客戶投訴
的現行安排普遍行之有效，但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以加強對銀行客戶的保障。其他可以採取的安排包括：

加強銀行的自我規管及向行業公會委以處理消費者投訴

的責任；賦予金管局所需的執法權力，以便金管局在保

障消費者方面擔當明確的法定角色；以及設立獨立的銀

行業申訴專員。在考慮這些方案時，應考慮的問題應包

括新制度的透明度及可信性，以及其成本效益。她補充，

銀行業申訴專員制度雖有其優點，但亦應注意成本方面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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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盧重興先生表示，若有充分的理據，銀行公會將支
持金管局在保障消費者方面擔當法定的職能。銀行業對

於設立銀行業申訴專員制度持強烈的保留態度，該制度

或會與金管局的職能有所重疊，並會對業界造成重大的

成本影響。

42. 劉慧卿議員同意，金管局應審慎考慮各個方案。她
並表示，金管局應繼續研究銀行業申訴專員制度的優

劣。

在公共屋 提供基本銀行服務

43. 吳亮星議員提及委員在上次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
項，即舊型公共屋 缺乏基本銀行設施，例如分行及自

動櫃員機等設施。他察悉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的答覆
(立法會CB(1)1543/01-02(02)號文件 )，房委會表明，雖然
房委會在接納銀行的承租建議時會採取靈活的做法，以

便銀行可在公共屋 的商舖提供基本的銀行服務，但銀

行是否在屋 內承租商舖，仍是銀行本身的商業決定。

吳議員認為，該項答覆未能有助解決委員所關注的問

題，他並指出，事務委員會或需考慮應否與房委員進一

步跟進此問題。就此，吳議員詢問，金管局會否考慮向

銀行推出一些優惠措施，鼓勵他們在一些嚴重缺乏基本

銀行服務的地區提供有關服務。

44. 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業拓展部 )答覆，是否提供銀行
服務，是銀行在考慮多項因素後作出的商業決定。金管

局不適宜干預銀行方面的決定，也不能就此方面向銀行

推出優惠措施。

日後工作計劃

秘書

45. 劉慧卿議員重申她對 “投訴 ”一詞缺乏定義的關注，
她並促請金管局研究是否需要提供一個定義，以便有關

方面編製投訴統計數字，以及瞭解有關的趨勢。在考慮

現行的投訴處理機制是否足夠時，該定義亦會有用。劉

議員並建議，事務委員會應在 6個月後再研究與 “銀行業
對消費者提供的保障 ”這個議題有關的各項事宜。委員同
意，事務委員會應因應客戶投訴趨勢的發展，金管局及

業界處理不斷增加的投訴方面的工作，以及金管局在這

些發展當中就其保障消費者的職能作出的檢討，再次討

論此議題。事務委員會秘書會注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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